中山供电局2026-2027年度劳务派遣人员

管理服务技术要求

一、项目名称
中山供电局2026-2027年度劳务派遣人员管理服务

二、项目概述
严格按照劳务派遣协议约定为中山供电局2026至2027年提供稳定的劳务派遣服务。
三、项目内容

（一）服务需求
劳务派遣服务机构根据用工单位提出的劳务派遣人员数量和素质要求，向用工单位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派遣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人员双方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员工派遣到用工单位工作后，劳务派遣机构向用工单位收取劳务费用（包括工资、社保、住房公积金及管理服务费等）并承担派遣人员的人事、劳资、保险等管理服务。
（二）派遣岗位及地点
派遣员工的工作岗位主要为生产辅助岗位，工作地点为中山供电局（具体以实际工作安排为准）。

（三）派遣人数及服务相应要求

1.派遣人数：10人。
2.服务相应要求，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条件:

（1）派遣员工需满足10分钟之内到达用工单位服务响应能力（含法定节假日）。

（2）派遣员工需有应急抢修或抗风救灾经验，在台风等特殊自然灾害期间需随时调遣到自然灾害发生地。

（3）派遣员工需熟悉电力工程生产现场安全作业等相关要求，且有在供电局工作一年以上相关经验。
（4）派遣员工需熟悉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具备汽车驾照B牌及以上资格（文员岗位具备汽车驾照C1牌及以上资格），并具备长途驾驶条件及能力。
（5）派遣员工无外出任务时，需遵守用人单位的上下班考勤管理要求。
四、报价文件

（一）报价单位需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人员派遣计划等相关材料扫描件。
（二）报价单位按照提供的劳务派遣管理服务费标准报价（服务期间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年审征收费用、管理服务费用，需分开报价），提交加盖公章的报价函。



